「保險業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提高保險業之徵信水準，加強徵信工作，發揮徵信功能，並求保險業徵信作業之一致性與合理化，特訂定本規範。
	第一條
　為提高保險業之徵信水準，加強徵信工作，發揮徵信功能，並求保險業徵信作業之一致性與合理化，依據保險業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本規範。
	一、
文字修正。
二、
原法源依據為「保險業管理辦法」第10條，因「保險業管理辦法」已廢止適用，且該辦法第10條規定「保險業依本法第146條之3規定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作業及其他重要事項，除應訂定內部處理程序外，並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並未納入新訂定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該作業規範已喪失法源依據，爰刪除本段文字。

	第四十四條
　保險業如有違反本作業規範之情事，經查核屬實者且違反情節較輕者，得先予書面糾正；如情節較重大者，提報各該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處以新台幣5萬元以上，新台幣20萬元以下之罰款；前述處理情形並應於一個月內報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金管會97年6月24日金管保一字第09700411722號函辦理，增列違反規範之罰則與處置措施。

	第四十五條
  本作業規範經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四十四條
  本作業規範經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配合變更。


